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財物管理要點 

 

 

壹、為有效管理本校財物使用期限，並確立財物保管人之責任，健全管理制

度，特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及物品管理手冊，訂定本要點。 

貳、本要點所稱財物，為財產及物品之總稱，其分類及使用年限，依行政院

頒定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 

參、非消耗性物品之管理方式參考財產辦理，3,000元以下或使用年限未達 

2年之非消耗性物品，以不列帳目由其物品保管人自我管理為原則，但

經總務處確定有列帳需要者不在此限。 

肆、本要點用詞定義及權責劃分如下：  

一、財物管理單位：總務處負督導健全本校財物管理之責。  

二、財物審核單位：主計室審核財物管理作業是否確實。  

三、財物保管單位：各處室主管協助配合督導所屬財物管理人、財物保

管人及財物使用人。  

四、財物管理人：總務處所屬辦理財物管理相關業務之專責人員，負責

財物之管理，並應定期盤點查核及陳報相關資料。  

五、財物保管人：本校「財物管理系統」已登錄列管之各單位具名保管

財物之人，對各該保管財物應善盡保管及帳物相符之責。  



六、財物使用人：實際使用財物之人，對個人使用財物應善盡保管及帳

物相符之責。 

伍、財物增置、借(領)用、移交、移撥、損毀、遺失及報廢等異動，由財物

保管人員簽認後，知會總務處財物管理人辦理。 

一、財物之保管：落實管用合一原則，以實際使用之處室為單位，由專

責人員擔任財物保管人，並登錄列管。除特別因素外，財物保管人

應與財物使用人相同；非個人使用之財物，由單位主管指定專人保

管。 

二、財物之增置：財物管理人於採購驗收完成後，由財物保管人黏貼財產

標籤於財物表面並妥善保管；標籤脫落破損時，由財物保管人向總務

處財物管理人申請，重新製作黏貼。 

三、財物之借(領)用：財物保管人應詳實登記借(領)用情形，並作成紀錄。借

(領)用財物使用人應妥善保管財產，並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 

四、財物之移交：財物保管人應於交卸職務前，依法令規定完成移交。 

五、財物之移撥：財物保管人應檢視使用需求，倘經檢討已無公用需要，

依規定向總務處財物管理人提出移撥申請。 

六、財物之損毀、遺失：財物保管人應檢視使用需求，提請修繕作業。

倘為人員使用不當或遭惡意損壞，應查明原因並追究賠償責任。 

七、財物之報廢：財物保管人應檢視財物情形，倘已逾使用年限且無法修



復或修復金額不符經濟效益，依規定向總務處財物管理人提交報廢申

請單，未經核准前不可自行拆卸銷毀。 

 陸、各處室人員對財物保管權責及規定： 

一、 各處室主管為該處室之財物保管監督人，應注意財物使用及保管狀況

，負有適時糾正之責。 

二、財物保管人應掌握經管財物流向及使用狀況，確保帳物相符；保管人

員有調、離職時，應由各該處室主管另派專人點交接管，並知會總務

處財物管理人，辦理財物保管人移轉作業。 

三、有關電腦資訊相關設備之維修、拆卸、組裝及升級應由教務處資訊管

理人員(或其代理人及委託專業人員)辦理，不得私自為之。 

四、各項財物因財物保管人變更或存放地點異動，皆須填寫移動申請單，

經核准並取得總務處製發之財產標籤後生效，並不得任意私自移動存

放位置或出借。 

五、各財物保管人發現所保管之財物有失竊、毀損等重大事件應立即反應

校方處理，不得延誤。 

柒、報廢財物（以下簡稱廢品）申請完成後應將廢品繳回總務處，會同財物管

理人至本校地下室妥善放置，並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分類儲存： 

(一)廢品應按其處理情形，分類妥為儲存(已報廢之物品、待拍賣之財

產及已拍賣未得標之財產)。  



(二)廢品可供利用者，應分別選出，另行儲存。 

(三)廢品如無法搬動，則就地貼上分類字樣(已報廢之物品、待拍賣之

財產及已拍賣未得標之財產)。 

    二、廢品經整理後，應列清單，報請處理。 

    三、廢品應視實際情形每學期至少清理一次。 

捌、廢品之變賣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無法利用之廢品，但仍存有殘餘價值者，可予變賣。 

二、廢品之變賣： 

（一）已報廢之物品以合法回收業者合理價格變賣。 

（二）待拍賣之財產委託臺東縣政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建立之e拍網站

標售（另依臺東縣政府e拍網使用規範辦理）。 

(三)已拍賣未得標之財產以合法回收業者合理價格變賣。 

三、廢品變賣所得之價款，一律解庫。 

玖、廢品之銷毀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木質、布質、化學藥品等變質之廢品，得視同垃圾，依廢棄物清理相關

規定妥善處理。 

二、銷毀不能利用之物品，依照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規定金額造具清



冊，報經主管機關核定或轉送審計機關審核同意後為之；其屬本校權限

者，由校長核定後辦理。 

拾、本校經登錄之財物清查方式如下：  

 一、定期盤點：每年度辦理一次，由總務處會同主計室人員全面清點，並

將紀錄上簽呈核。 

二、緊急清查：發生重大天災後，抑或遭竊、遭毀損時得立即為之。 

三、不定期清查：財物管理人陳請核准後實施或各單位主管認為有必要時

自行為之。 

拾壹、財物盤點時注意事項： 

一、借用之財物應於清點前歸還。 

二、盤點紀錄應詳實填寫。 

三、各保管人員應瞭解財物狀況，報廢或待修器材應及時申報。 

五、各單位主管應瞭解財物使用率，避免保管不當或閒置。 

六、清冊帳目誤記或錯誤，應請財物管理人釐清後更正。 

七、財物標籤脫落或錯誤，應請財物管理人補製後修正。 

拾貳、盤點結果如發現帳務有顯著不符，應由財物管理人提報總務主任，由財

物審核單位監督，會同財物保管人進行複檢。財物如遇毀損或滅失，財

物保管人除經勘驗查明，已善盡保管人員應有之注意，而解除其責任外



，應依法賠償。 

拾叁、財物管理人、保管人或使用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依情節輕重簽報議

處： 

一、盜賣本校財物經查明屬實者。 

二、以廢棄之財物調換同類完整之財物據為己有者。 

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擅為移往非原存地點或未報經

核准而擅為移往校外，查明屬實者。 

四、故意損毀財物，查明屬實者。 

拾肆、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